依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申請再生能源

【○○○○發電設施】設備設施土地所有權人須知

	1、土地移轉時是否課徵土地增值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？
	農地因作非農業使用，無法依據「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」取得農用證明，未來農地移轉（買賣、繼承、贈與）須課徵土地增值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。

	2、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是否課徵地價稅？
	未與農業設施結合之再生能源【○○○○發電設施】，該農牧用地因作非農業使用，須繳納地價稅。

	3、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是否會喪失農保資格？
	於農地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，該農地因作非農業使用，如地主尚有其他農地，仍應符合農保資格，否則將喪失農保資格。

	4、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是否會須繳交回饋金？
	依據「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」規定計算回饋金之金額：
非都市土地：變更使用面積×當期公告土地現值×50%

都市計畫土地：變更使用面積×當期公告土地現值×10%

	5、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是否得申請興建農舍？
	再生能源發電設施，因非屬農舍附屬設施及農業設施，因此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後，不得於該農地申請興建農舍。


※以上須知請土地所有權人詳細審閱內容，充分瞭解權利義務後，親自簽名並蓋印鑑章（需檢具印鑑證明正本1份供核），或經公證人公證。
※本須知僅限私有土地檢附
此致

    花蓮縣政府

土地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